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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新南國民小學推動「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頒訂高級中學以下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宜蘭縣政府教課字第 0950077104號「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劃。  

貳、目標  

    一、增進學生母語聽、說之能力，使學生能利用母語作為日常生活溝通工具。 

    二、形成校園母語溝通風氣，培養學生接受母語、喜愛母語之態度。 

    三、藉母語的推廣，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接納，養成對各族群間之尊重、包容  

   與欣賞 

參、實施對象：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肆、實施原則  

   一、自 95學年度起全面施行，每週一次。  

   二、採用語言以學區內多數使用之語言河洛語為主。 

   三、配合當天教學領域或活動中與鄕土教育有關之內容規劃，活動內容以生活化、趣味  

   化、統整化為原則。 

   四、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以身作則，用母語作為公共語言、學術語言，在校園中充分使 

   用，蔚為風氣。 

伍、實施時間：每週三為臺灣母語日。  

陸、實施要點  

   一、一般時間 

     1、母語日當天下課時間、日常生活對話、打招呼、接待訪客等，以母語應對為原 

        則。  

     2、母語日當天朝會報告以母語方式呈現。  

     3、利用現有課程鼓勵親子共學，推動家長與學生在家能經常使用母語交談。  

   二、上課時間  

     1、除專有名詞或專業術語外，應以母語對答為原則。  

     2、各領域教學亦可配合主題作數分鐘課前母語熱身活動。  

柒、實施方式： 

    一、訂每週三為本校「台灣母語日」。 

    二、母語日當日請師生問候及交談時以母語進行。 

    三、視情況許可融入各領域與議題實施母語教學。 

    四、學校或學年辦理母語相關活動（如說故事、演講、歌唱等）。 

    五、圖書室與班級佈置欄佈置推廣母語相關情境佈置。 

    六、家長會與親師座談時宣導在家說母語活動。 

捌、 預期成效  

   一、落實母語學習生活化，於日常生活及活動中使用母語進行溝通。  

   二、透過母語教學能熟悉鄉土語言的特色。  

   三、透過「臺灣母語日」的實施，學生能認識鄉土文化的內涵。  

玖、 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